白鹿洞金融教育示范基地培训讲师管理制度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 目的

为建立和规范培训讲师队伍，实现培训讲师管理的标准化和科学化，更有效开展基地金融宣教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适用范围

    本制度应用于基地所有培训讲师

第二章 选 拔

第三条 选拔原则
1.员工自愿报名，基地按照培训讲师任职要求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进行选拔；

2.根据工作需要，基地可在部分管理人员及业务骨干人员中制定内训师；

3.各级管理人员特别是中高层管理人员是基地培训讲师的重要来源，应带头进行案例的收集、整理、开发；

4.根据基地宣教需要，可外部聘请培训讲师。
第四条 基本条件

1.已转正员工；

2.工作认真、敬业；

3.业务技能较高，且具有相当的理论水平；

4.具有较强的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和一定培训演说能力；

5.能独立开发课程、备课、准备讲义，善于掌握新信息、新案例。

第三章 职 责

第五条  热爱本职工作，认真执行培训计划和培训大纲，提前做好培训课程准备，努力完成培训任务。

第六条  严格遵守基地纪律，不迟到、不早退、不随意调整培训计划。

第七条  按章办事，加强组织纪律，维护和保证基地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。

第八条  关心和爱护学生，尊重学生人格。

第九条  培训课程应理论联系实际，以案说险，注重培训效果，激发学生培训积极性。

第十条  加强学生实训管理，严禁学生在培训课程中嬉闹。

第十一条  加强自身学习，努力提高培训水平，注意言传身教。

第十二条  积极参加基地教研活动，完成基地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第四章 考 评

第十三条  培训讲师资格取消：

1.本人自愿要求取消培训讲师资格；

2.在基地宣教期间违反法律法规规定，违反基地相关管理制度；

3.个人行为严重损害基地利益，经基地领导小组劝导仍不予改正的；

4.在基地对讲师进行阶段性考核测评中不合格者。

    第五章 其 他
第十四条  培训讲师遵守各项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外，还应遵守下列自律规定：

（一） 了解并遵守相关法律及规定，不得有违反或帮助他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行为；

（二） 勤勉、专业、合规履行责任及义务；

（三） 不得对各项风险疏于管理或怠慢从事；

（四） 不得自行或与他人共谋或诱使、传递或散布谣言；

（五） 不得有欺诈、隐匿或其他促使他人误信行为或有违反诚实及信用原则之行为；

（六） 其他应遵守的自律规定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五条   本办法由白鹿洞金融教育示范基地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